
税收调整

税收调整相关规定

新《企业所得税法》第 四十一条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

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

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第 四十七条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

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三十六条规定，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

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

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

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

调整。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三十六条所称关联企业，是指有下列关系之一的公司、

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

（1） 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

（2） 直接或者间接的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

（3） 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

纳税人有义务就其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向当地税务机关提供有关的价格、

费用标准等资料。具体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三十六条所称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是指没有关联

关系的企业之间按照公平成交价格和营业常规所进行的业务往来。

税收调整适用情形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五十四条规定，纳税人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

务往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可以调整其应纳税额：

（1） 购销业务未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作价；



（2）融通资金所支付或者收取的利息超过或者低于没有关联关系的企业之间所

能同意的数额，或者利率超过或者低于同类业务的正常利率；

（3） 提供劳务，未按照独立企业之间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劳务费用；

（4） 转让财产、提供财产使用权等业务往来，未按照独立企业之间业务往来作

价或者收取、支付费用；

（5） 未按照独立企业之间业务往来作价的其他情形。

税收调整方法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五十五条规定纳税人有该细则第 五十四条所列

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可以按照下列方法调整计税收入额或者所得额：

（1） 按照独立企业之间进行的相同或者类似业务活动的价格；

（2） 按照再销售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者的价格所应取得的收入和利润水平；

（3） 按照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

（4） 按照其他合理的方法。

税收调整期限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五十六条规定，纳税人与其关联企业未按照独

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支付价款、费用的，税务机关自该业务往来发生的纳税年

度起 3 年内进行调整；有特殊情况的，可以自该业务往来发生的纳税年度起 10

年内进行调整。


